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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com Holdings Limited
DX.com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86）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
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點表示創業板較適合
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
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
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各董事在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
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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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業績

DX.com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三年同期未經審核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65,485 392,047 540,041 761,077

貨品銷售成本  (161,779) (237,781) (327,691) (461,225)
     

毛利  103,706 154,266 212,350 299,8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159 2,267 2,802 3,563

銷售及分銷成本  (71,800) (102,365) (148,472) (193,205)

行政及其他費用  (48,398) (42,206) (93,160) (80,581)

融資成本 3 (286) – (476) (23)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2) – (7)
     

除稅前（虧損）╱盈利 4 (16,619) 11,960 (26,956) 29,599

所得稅費用 5 (1,524) (2,821) (2,141) (5,045)
     

本期間（虧損）╱盈利  (18,143) 9,139 (29,097) 24,554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8,432) 8,574 (29,115) 23,970

 非控股權益  289 565 18 584
     

  (18,143) 9,139 (29,097) 24,554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7

 應佔之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0.33港仙) 0.17港仙 (0.52港仙) 0.47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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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盈利  (18,143) 9,139 (29,097) 24,554

其他綜合收益在以後會計期間
 重新分類為損益：
 轉換境外業務時產生之
  匯兌差額  (177) (1,102) 168 (1,68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8,320) 8,037 (28,929) 22,866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602) 7,472 (28,950) 22,282

 非控股權益  282 565 21 584
     

  (18,320) 8,037 (28,929) 2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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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180 7,691
其他無形資產 8 3,900 3,9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420
可供出售投資  16,558 –
   

非流動資產總額  27,638 12,011
   

流動資產
存貨  – 1
應收貿易賬款 9 110,061 93,38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7,969 98,85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上市公司股票投資  165 1,830
衍生金融資產  – 512
已抵押存款 10 19,872 19,72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 41,565 88,293
   

  299,632 302,604
將出售之集團歸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 32,388
   

流動資產總額  299,632 334,99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23,225 16,06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85,652 135,962
預收按金  13,643 13,204
遞延收益  367 455
計息銀行借款 12 20,000 10,000
稅務撥備  924 5,038
   

  143,811 180,722
將出售集團歸類為持作出售的負債  – 2,992
   

流動負債總額  143,811 183,714
   

流動資產淨值  155,821 151,27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3,459 16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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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718 10,470
   

非流動負債總值  9,718 10,470
   

資產淨值  173,741 152,81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56,040 50,945

儲備  116,734 100,927
   

  172,774 151,872

非控股權益  967 947
   

權益總額  173,741 15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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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支出）╱所得淨額 (66,505) 27,826

投資活動之現金支出淨額 (352) (16,452)

融資活動之現金所得╱（支出）淨額 19,996 (2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46,861) 11,35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8,293 80,376

外滙變動之調整 133 (1,177)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565 90,55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41,565 90,550

定期存款 19,872 16,365
  

現金、銀行結餘及定期 61,437 106,915

減：多於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19,872) (16,365)
  

 41,565 90,550
  



7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份  股本贖回 外匯   非控股
 股本 溢價賬 資本儲備 儲備 浮動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50,945 – (17,974) 3,526 (9,204) 191,369 218,662 1,532 220,194

本期間盈利 – – – – – 23,970 23,970 584 24,554
轉換境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1,688) – (1,688) – (1,68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1,688) 23,970 22,282 584 22,866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0,945 – (17,974) 3,526 (10,892) 215,339 240,944 2,116 243,060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50,945 – (18,124) 3,526 (4,934) 120,459 151,872 947 152,819

本期間虧損╱（盈利） – – – – – (29,115) (29,115) 18 (29,097)
轉換境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165 – 165 3 16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165 (29,115) (28,950) 21 (28,929)

於公開發售時發行股份 5,095 44,756 – – – – 49,851 – 49,851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6,040 44,756 (18,124) 3,526 (4,769) 91,344 172,773 968 17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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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五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二日在創業板上市。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及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財務報表乃按過往成本法而編製，惟財務工具
乃按公平值入賬。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中期報告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其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時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會計政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本集團業務有關且於二零一四年七
月一日起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生效之新訂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投資實體的修訂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界定福利計劃：
  僱員供款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金融資產與
  金融負債抵銷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衍生
  工具的更替及對沖會計的延續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費
 －詮譯第21號
2010年至2012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修訂於二零一四年一月頒佈之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1年至2013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修訂於二零一四年一月頒佈之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如何編製及呈列當前或以往期間之業績並無任何重大
影響。因此，無需就以往期間作出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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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並未於本財務報表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對沖會計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修訂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3

2010年至2014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修訂於二零一四年一月頒佈之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 對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對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對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進行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初步應用後之影響。至今為止，本集
團認為，除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不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構成重大影響。

此外，按照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358條，新《公司條例》第9部份「會計和審核」之規定
於本集團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後之首個財政年度開始實施（即截止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之財政年度）。本集團現正評估《公司條例》之變動、及於其第9部份在首次應用期間對本簡
明中期財 務報表所產生之預期影響。到目前為止，本集團認為對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不可能
構成重大影響， 並將主要只影響資料之呈列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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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經營分類資料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從(i)電子商務及提供網上銷售平台之交易價值及(ii)提供專業
資訊科技合約及維修保養服務之發票淨值。

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電子商務及提供網上銷售平台 224,466 352,526 466,821 682,638

 提供專業資訊科技合約及
  維修保養服務 41,019 39,521 73,220 78,439
    

 265,485 392,047 540,041 761,077
    

分部資料按兩種分部方式呈列：(i)以經營分部劃分之主要分部報告基準；及(ii)以地區分部劃
分之從屬分部報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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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經營分部資料

 電子商務及提供 專業資訊科技合約及
 網上銷售平台分部 維修保養服務分部 合併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466,821 682,638 73,220 78,439 540,041 761,077
      

分部業績 (16,519) 29,706 7,085 5,986 (9,434) 35,692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28 15
未分配之費用     (17,074) (6,078)
      

營運（虧損）╱盈利     (26,480) 29,629
融資成本     (476) (23)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7)
      

除稅前（虧損）╱盈利     (26,956) 29,599
所得稅費用     (2,141) (5,045)
      

本期間（虧損）╱盈利     (29,097) 24,554
      

分部資產 185,995 184,695 119,665 168,324 305,660 353,019
未分配之資產     21,610 3,100
聯營公司利益     – 425
      

總資產     327,270 356,544
      

分部負債 118,298 39,875 23,230 16,706 141,528 56,581
未分配之負債     12,001 56,903
      

總負債     153,529 113,484
      

資本開支 93 1,596 1,062 569 1,155 2,165
未分配之資本開支     – –
      

     1,155 2,165
      

折舊及攤撤 1,101 861 546 719 1,647 1,580
未分配之折舊及攤撤     – –
      

     1,647 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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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地區資料

下表顯示本集團按地區資料之營業額資料。

 北美洲 南美洲 非洲 歐洲 亞洲 大洋洲 合併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電子商務及提供網上銷售平台 67,550 83,960 81,920 197,174 2,835 2,710 259,416 320,715 36,822 53,551 18,278 24,528 466,821 682,638
專業資訊科技合約及維修服務 – – – – – – – – 73,220 78,439 – – 73,220 78,439
              

 67,550 83,960 81,920 197,174 2,835 2,710 259,416 320,715 110,042 131,990 18,278 24,528 540,041 761,077
              

分部資產 – – – – – – – – 327,270 356,544 – – 327,270 356,544
資本開支 – – – – – – – – 1,155 2,165 – – 1,155 2,165
              

3.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開支 286 – 47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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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盈利
除稅前（虧損）╱盈利乃扣除╱（計入）及下列各項後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727 960 1,647 1,580

員工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工資及薪金 8,402 15,151 19,301 26,504

 退休金供款淨額 1,010 1,325 2,300 2,42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投資
 公平值（收益）╱虧損    
 －金融投資 43 (809) (28) (1,125)

 －外匯遠期合約 – (1,453) (14) (1,453)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投資公平值盈利 – (165) (249) (16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6 40 26 40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附註a） 7,499 – 12,837 –

已收取政府退稅 – – (1,298) –

中國政府退稅 – – (869) –

撥回應付貿易賬款 (144) – (144) –

銀行利息收入 (121) (30) (162) (48)
    

附註 a：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Mission Win International Limited（聯夢活
力世界有限公司（「聯夢活力」）之全資附屬公司，聯夢活力之股份於創業板上市）已總代價為
聯夢活力之186,046,500股股份（「代價股份」）完成出售普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普暉
集團」）之100%股本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代價股份歸類為可供出售投資，代價股份之公平值乃按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所報之市場買入價，導致於本期間減值虧損為約12,83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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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務－香港
 本年度開支 92 910 241 3,794

即期稅務－其他地區 1,050 651 1,050 651

遞延稅務 382 1,260 850 600
    

所得稅費用總支出 1,524 2,821 2,141 5,045
    

香港利得稅及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盈利以稅率16.5%計提撥備（二零一三年：16.5%）。

本集團於其他地區經營之公司之盈利稅項，已根據所在地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各自
稅務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6.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7.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按以下基準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
 （虧損）╱盈利 (18,432) 8,574 (29,115) 2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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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603,967,127 5,094,515,570 5,584,585,818 5,094,515,570
    

* 於計算每股（虧損）╱盈利時，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根據已完成之公開發售發行股份
之影響並無包括在內，原因為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影響對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每股（虧損）╱盈利金額而言並不重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
普通股。

8. 其他無形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年初 23,160 50,983

重新分類為將出售之集團歸類為持作出售資產及負債 – (21,844)

減值 (19,260) (25,239)
  

 3,900 3,900
  

9.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10,339 93,658

減值 (278) (277)
  

 110,061 9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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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09,474 93,100

31-60天 – 271

61-90天 290 –

91-180天 289 –

超過180天 8 10
  

 110,061 93,381
  

給予客戶之信貸期各異，一般約為三個月，並根據各個客戶之財政實力授出。為有效地管理
與貿易應收賬款有關之信貸風險，管理層定期對客戶進行信貸評估。

10. 現金、銀行結餘及存款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41,565 88,293

定期存款 19,872 19,728
  

 61,437 108,021

減：為獲取就銀行融資而抵押之定期存款 (19,872) (19,728)
  

 41,565 8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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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根據付款到期日計算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202 5,855

31-60天 12,356 143

61-90天 428 –

超過90天 10,239 10,065
  

 23,225 16,063
  

12. 計息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有效利率(%) 到期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有抵押 2.2% 二零一五年二月 20,000 10,000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為：
 須於一年內償還銀行貸款 20,000 10,000
  

附註：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乃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公司作出之無限額公司擔保；及

(ii)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若干定期存款為約12,300,000人民幣（折合約
15,5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15,000,000港元）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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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經審核）
  股份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之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之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5,094,515,570 50,945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面值
 附註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之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5,094,515,570 50,945
 公開發售股份 (a) 509,451,557 5,095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5,603,967,127 56,040
   

附註：

(a)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本公司完成公開發售509,451,557股發售股份，認購價為0.10

港元，按每持有十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之基準。經扣除直接可歸屬成本後，
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9,900,000港元。公開發售之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四年六月十三日之發售章程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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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營租約安排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及員工宿舍。經協商之物業租賃期介乎一至三
年。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本集團須按以下年期支付未來最低應
付租金總額如下：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不遲於1年 5,432 7,931

遲於1年但不遲於5年 5,180 2,613
  

 10,612 10,544
  

15.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20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內」），未經審核綜合收入為
約540,04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761,07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9.0%。收
入下跌主要由於集團所處的電子商務行業面臨日益激烈之競爭，以致銷售額下滑。

期內，未經審核虧損為約29,09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盈利約24,554,000港元），虧
損主要歸因(a)電子商務業務收入下跌(b)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業務回顧

B2C（企業對客戶）電子商務網站

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旗下外貿B2C電子商務網站DX.com（「DX」）。期內，由於跨
境電商行業的市場競爭激烈，因而令收入有所下降。

為應付市場上的挑戰，DX於期內開始設立了「最超值產品」專頁，為顧客精心挑選
了性價比最高的優質產品，省卻客戶的選購時間。專頁同時為消費者提供24小時發
貨承諾，提升客戶滿意度。期內，「最超值產品」專區產品持續增加，為顧客提供優
質產品及服務。另外，期內DX的移動端版面進行改良升級，該業務得以持續穩定
發展。

另外，為集中資源發展DX業務及減省開支，集團於期內已停止及放棄一些表現欠
理想的分站及業務。

提供專業資訊科技合約及維修保養服務之業務

於本期間，該業務保持平穩。

前景

展望未來，全球跨境電子商務行業發展潛力依然強大。The Ecommerce Foundation

預測，全球互聯網用戶人數將由2013年的27億增加至2017年的逾36億，而其中超過
九成用戶將透過移動裝置上網；互聯網及透過移動裝置上網的進一步普及將為電
商的發展注入強勁動力。而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中國跨境電子商務
交易額於2013年突破3.1億元人民幣，而2014年上半年交易額就已達3億元人民幣，
增幅可觀。集團相信全球電子商務市場將繼續擴展，而中國跨境電商企業更會在
穩健的政策基礎上，乘環球電商市場興起之勢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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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半年度，DX將進一步加大本地化的力度；本集團於期內已開始籌備多渠道
的本地支付方式，以更符合當地人的消費方式，以確保DX的市場地位得以維持。
在本地化及節流的措施下，展望下半年能改善目前業務情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期內，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為其營運提
供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股東資金、流動資產及流動資產淨
值，分別為約173,741,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152,819,000港元），約
299,632,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334,992,000港元）及約155,821,000港
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151,278,000港元）。

就本集團之流動資產而言，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約299,632,000港元（於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334,992,000港元），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撥備）佔
36.7%（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27.9%），而現金、銀行結餘及存款則約佔20.5%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32.2%）。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
金、銀行結餘及存款為約61,437,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108,021,000

港元）。本集團全部現金、銀行結餘及存款乃以澳元、港元、加元、英鎊、人民幣
及美元結算。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內
包括了因本集團牽涉在一宗訴訟而被凍結於貝寶戶口的5,020,000美元（約38,905,000

港元），詳情請見本公告有關訴訟部份。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銀行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為約
2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10,000,000港元）。而本集團並無其他
借款須超過一年償還（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自銀行取得之綜合銀行融資總額分別約達
20,300,000港元及30,000,000人民幣（二零一三年：30,000,000人民幣），其中分別已
動用約20,000,000港元及9,300,000人民幣（二零一三年：無）。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總值除以資產總值）
約47%（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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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資源及銀行融資為其業務撥資。本集團繼續對庫務政策實施嚴
格控制。本公司擬以現有銀行結餘及銀行融資為本集團之未來主要業務、資本支
出及其他資本需求撥資。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本公司完成公開發售509,451,557股發售股份，認購價為
0.10港元，按每持有十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之基準。經扣除直接可歸屬成
本後，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9,900,000港元。公開發售之詳情已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之發售章程內披露。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融資之利率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收取（二
零一三年：無）及按中國人民銀行貸款基準利率下浮5%收取（二零一三年：中國人
民銀行貸款基準利率下浮5%收取）。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須於一年內償還之本集團銀行借款約為20,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無），而本集團並無須於一年後償還之其他借款（二零一三年：
無）。

除上述外，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重大收購、出售事項及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者訂立協議，以總代價為48,000,000

港元出售一間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普暉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權（該「普暉
出售」）。出售事項之代價，將由聯夢活力世界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創業板上市（股份代號：8100）（「聯夢」），
以每股代價股份之發行價約0.258港元，以入賬列作繳足股款之形式配發及發行代
價股份186,046,500股之方式支付。有關該普暉出售詳情已在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
年六月十日之公告內詳述。

該普暉出售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完成。

除上述外，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並無作出任何其他重
大投資及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23

資產抵押

本集團之銀行融資乃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i)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作出之無限額公司
擔保；及

(ii) 本集團若干定期存款約為19,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9,700,000港元）之抵
押。

或然負債

(i) 截止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向一間銀行貼現相關無追索權期限
的銷售發票約人民幣9,300,000（約折合11,6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該
或有負債並無在綜合財務報表中撥備。

(ii) 於二零一四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若干附屬公司所獲授之
銀行融資提供無限額公司擔保而有或然負債。於報告期末，有關附屬公司已
用20,000,000港元之融資額（二零一三年：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所得收入及所致成本主要以澳元，港元，人民幣，加拿大元、歐元、英鎊
及美元結算。

於期內，本集團訂立外匯遠期合約用作對冲支付供應商之外幣風險。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之外匯遠期合約（二零一三：
無）。

人力資源安排

截止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439名員工（二零一三年：1,409名）。
員工酬金乃於每年或管理層認為合適時作出調整。酬金乃因應一連串因素而變動，
包括本集團年內之業績表現、酬金於外部巿場之競爭力，以及個別僱員之表現。
僱員乃獲付固定酬金，以及獲發酌情花紅及各項褔利（包括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
金、購股權及所需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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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披露權益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載本公
司董事進行買賣之規定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擁有權益之  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好倉╱淡倉 普通股數目 附註  股本百分比 *

黃少康先生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89,156,000  3.38%

 受控制公司權益 好倉 824,963,636 (1) 14.72%
     

  合共： 1,014,119,636  18.10%
     

孟虎先生 受控制公司權益 好倉 192,645,420 (2) 3.43%

 配偶權益 好倉 1,155,872,522 (2) 20.63%
     

 
  合共： 1,348,517,942  24.06%
     

周兆光先生 實益擁有人 好倉 3,168,00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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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824,963,636股本公司股份由China Dynamic Enterprises Limited（「China 

Dynamic」）擁有，China Dynamic由黃少康先生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黃先生被視為於China Dynamic所持有之824,963,636股本公司股份
中擁有權益。

2. 192,645,420股本公司股份由Spacewalk International Limited（「Spacewalk」）擁有
及1,155,872,522股本公司股份由Wise Focus International Limited（「Wise Focus 

」）擁有。Spacewalk由孟虎先生全權控制。Wise Focus由Janus Holdings Limited

（「Janus」）全權控制，而Janus由洪燁女士全權控制，洪女士為孟先生之配偶。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孟先生被視為於Spacewalk所持有之
192,645,420股本公司股份及透過其配偶洪女士之權益而於1,155,872,522股本公司
股份中擁有權益。

* 該百分比指擁有權益之普通股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

2. 於相聯法團之股份權益

董事並無呈報該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予以存
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載本公司董
事進行買賣之規定標準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申報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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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下人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
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

   擁有權益之  佔已發行股本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好倉╱淡倉 普通股數目 附註  百分比 *

ChangAn Investment  實益擁有人 好倉 655,847,471 (1) 11.70%
 Holdings II Limited 
 （「ChangAn Investment」）

IDG-Accel China Growth 於受控制之法團之權益 好倉 655,847,471 (1) 11.70%
 Fund II L.P. 

IDG-Accel China Growth  於受控制之法團之權益 好倉 655,847,471 (1) 11.70%
 Fund II Associates L.P.

IDG-Accel China Growth 於受控制之法團之權益 好倉 655,847,471 (1) 11.70%
 Fund GP II Associates Ltd.
 （「IDG」） 

HO Chi Sing先生 於受控制之法團之權益 好倉 655,847,471 (1) 11.70%

周全先生 於受控制之法團之權益 好倉 655,847,471 (1) 11.70%

Wise Focus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155,872,522 (2) 20.63%

Janus 於受控制之法團之權益 好倉 1,155,872,522 (2) 20.63%

洪燁女士 於受控制之法團之權益 好倉 1,155,872,522 (2) 20.63%

 配偶權益 好倉 192,645,420 (2) 3.43%
     

  合共： 1,348,517,942  24.06%
     

葉志如女士 配偶權益 好倉 1,014,119,636 (3) 18.10%

China Dynamic 實益擁有人 好倉 824,963,636 (4) 14.72%

Innopac Holding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好倉 529,324,000 (5) 9.45%
 （「Innopac」）

陳靈健先生 於受控制之法團之權益 好倉 529,324,000 (5)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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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655,847,471股本公司股份由ChangAn Investment擁有。ChangAn Investment由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II L.P.控制92.44%權益，而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II L.P.由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II Associates L.P.全權控制。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II Associates L.P.由IDG全權控制，而IDG由周全先生及HO Chi Sing先生
控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II L.P.、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II Associates L.P., IDG、周全先生及HO Chi Sing先生被視
為於ChangAn Investment所持有之655,847,47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等1,155,872,522股本公司股份由Wise Focus擁有。Wise Focus由Janus全權控制，而
Janus由洪燁女士全權控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Janus及洪女士被視為
於Wise Focus所持有之1,155,872,522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洪女士亦透過其配偶孟虎先生之權益被視為於本公司之
192,645,42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葉志如女士透過其配偶黃少康先生之權益被視為於本公
司之1,014,119,63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該等824,963,636股本公司股份由China Dynamic擁有，China Dynamic由黃少康先生全權
控制。有關權益亦已於上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披露權益 – A.董事及主要行
政人員」一段披露為黃先生之權益。

5. 該等529,324,000股本公司股份由Innopac擁有，Innopac由陳靈健先生全權控制。因此，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先生被視為於Innopac所持有之本公司529,324,000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 該百分比指擁有權益之普通股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
股份數目。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據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所知悉，除上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披露權益－A.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一段所載權益之董事外，並無任何人士已登記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予以
記錄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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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於本報告期內，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概無授出╱行使╱失效╱取消任何購股權。

董事收購股份之權利

除於上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披露權益－A.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一段所
披露者外，於本期間任何時間概無授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年滿十八
歲之子女透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以獲得利益之權利，或有該等權利由彼等行
使；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以致本公司董事可從任何
其他公司實體獲得該等權利。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獲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公眾人士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總額至少25%。

訴訟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原告Klipsch Group, Inc.（「原告」）就(i)商標假冒；(ii)商
標侵權；及(iii)虛假指定原產地在美利堅合眾國（「美國」）聯邦區域法院（「法院」）
對若干被告（包括本集團其中一個線上銷售平台（「被告人之網域」））提起訴訟（「訴
訟」）。原告聲稱，彼等在美國註冊若干產品（「Klipsch品牌產品」），而侵權Klipsch

品牌產品已透過被告人之網域售予美國之客戶。據此，原告尋求損害賠償、律師
費及制裁。因此，原告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指示貝寶凍結本集團貝寶賬戶
2,000,000美元（相當於15,600,000港元）（「凍結金額」）。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本集團向法院遞交銷售文件，證實進入美國之侵權
Klipsch品牌產品之銷售額（「侵權銷售額」）不足700美元。法院考慮到凍結金額實屬
過多，因此，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法院頒令將凍結金額由2,000,000美元減少
至20,000美元（相等於156,000港元）。原告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指稱被告人之網域
繼續銷售額外Klipsch品牌產品。本集團已遞交額外銷售文件，證實銷往美國之額
外Klipsch品牌產品產生之收入不足1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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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日，原告提交經修訂申訴，將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易寶
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易寶電子商務」）（其經營被告人之網域）稱為被告人，以代替
被告人之網域，並將易寶電子商務所營運之其他域名稱為虛構實體。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獲其美國法律方面之法律顧問告知，美國紐約州
南區區域法院已頒佈命令，除凍結金額20,000美元（相等於156,000港元）之外，亦
暫時限制使用易寶電子商務銀行賬戶及其他財務機構賬戶內5,000,000美元（相等於
39,000,000港元）的款項（「受禁制金額」）。有關資產禁制令之聆訊計劃於二零一五
年二月十一日舉行（美國時間）。本公司目前正就上述事項尋求其美國法律顧問之
法律意見，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進一步發表公佈。

本公司董事（「董事」）已謹慎地評估該訴訟所產生之有關律師費及索償（如有的話）
之財務影響。經考慮受禁制金額之數額及可能將產生之法律及專業費用，截止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已對該訴訟作出充足撥備。由於該訴訟
仍在進行當中，董事將繼續謹慎監察該訴訟之進展，並將於適當時候評估該訴訟
之撥備是否足夠及對本集團之財務影響。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任何對本集團業務
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集團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之規定採納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嚴格常規。可能擁有本集團尚未發表之內幕消息之相關僱員亦須遵照不遜於
該等規則所載者之指引。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未出現任
何未獲遵守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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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
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釐定。
委員會之首要職務為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呈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系統。委員會
由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方福偉先生、李觀保先生、朱志先生、林曉峰先生及洪君毅
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委任）組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所載之資料並未經審核，但經由委員會審閱，而其認為該
報告已遵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聯交所規定和法律規定，且已作出足夠披露。

承董事會命
 聯席主席 聯席主席
 黃少康 孟虎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少康先生、孟虎先生及周兆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金戈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方福偉先生、李觀保先生、朱志先生、林曉峰先生
及洪君毅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
司公告」頁內及本公司之網站www.dxholdings.com內。


